四川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程序

（征求意见稿）
为了健全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机制，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审查报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办保字〔2023〕65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审查审批要点〉的通知》（办保字〔2024〕132号）等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程序。

一、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审查审批程序
（一）规划编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应由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编制。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应由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跨行政区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应由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相关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二）县级初审。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初审应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并提交相关材料。除在县级人民政府官网公示不少于30日外，还应征求当地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县级人民政府应出具征求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

（三）市级审查。县级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后应报送市（州）人民政府审查，具体审查程序可参照省级审查程序作出规定。涉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审查，市（州）人民政府应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并提交相关材料。
（四）省政府交办。市（州）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后应报送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办公厅批转省林业和草原局办理。

（五）省级审查。省林业和草原局应组织完成形式审查、专家技术审查和现地考察，征求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民族宗教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等省级部门书面意见，省级部门联审会议（与专家技术审查会议一并召开，联审部门同上，可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其他省级主管部门参与审查），社会公示（在省林业和草原局、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官网分别公示不少于30日，并出具公示情况说明），以及合法性审查、局务会审查等程序。

（六）报批与批复。上述程序审查完成后，省林业和草原局应将规划成果及审批建议报送省人民政府。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经省人民政府领导审签同意后报送国务院审批。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经省人民政府领导审签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复有关市（州）人民政府，抄送省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厅，并由省林业和草原局报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备案。

（七）存档与公布。省林业和草原局收到规划批复文件后，应及时建账归档。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将经批准的规划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审查审批程序

（一）规划编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应由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编制。省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应由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跨行政区的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应由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相关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二）县级初审。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初审。应征求当地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和相关权益人意见，在县级人民政府官网公示不少于30日，县级人民政府应出具征求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

（三）市级审查。县级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后应报送市（州）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查，具体审查程序可参照省级审查程序作出规定。

（四）省级审查。市（州）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应报送省林业和草原局审批。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完成形式审查、专家技术审查和现地考察、社会公示（规划通过专家审查后、正式批复前，省林业和草原局、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分别在官网公示不少于30日，并出具公示情况说明）、局务会审查等程序。

（五）批复与备案。上述程序审查完成后，应由省林业和草原局批复有关市（州）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批复后15日内，应由省林业和草原局报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备案。

（六）存档与公布。省林业和草原局应将规划批复文件和规划材料建账归档。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将经批准的规划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附则

本程序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文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办理。


